关于《武王墩保护管理规划（2023—2035）》编制情况的说明
市文化和旅游局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bookmark: _GoBack]为做好武王墩的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我局牵头编制了《武王墩保护管理规划（2023-2035）》（以下简称《规划》）。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我们借鉴了其他城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先进经验，组织了专家论证会，征求了相关部门和县区意见，取得了省文物局的批复，形成《规划（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本《规划》共计七章，主要分为总则、保护对象、专项评估、规划目标与基本对策、保护区划与管理规定、保护管理措施、分期目标及实施计划等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则。明确了规划背景、规划对象、规划性质、规划依据、规划期限。
（二）保护对象。一是明确了文物概况。二是明确了文物本体构成。
    （三）专项评估。一是评估了文物价值。二是评估了文物的保存现状。三是评估了管理现状。四是评估了文物环境现状。五是评估了展示利用现状。六是评估了考古现状。七是评估了相关规划。八是指出了现状存在问题。
    （四）规划目标与基本对策。《规划》确定了综合发展、整体保护、系统协调、分期推进等原则，确定“科学、真实地保护武王墩及其所处环境，挖掘和展示武王墩重要价值，通过武王墩保护展示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使其成为淮南地区楚文化的重要窗口，确保文物价值及社会价值的传承延续和发扬，妥善处理考古遗址公园与周边建设活动的关系，提升地方文化的感染力及影响力，以文物保护带动旅游业发展，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真正‘活’起来”为本次规划的目标，并提出8项基本对策。
（五）保护区划与管理规定。本章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构工作规范（试行）》等法律规定，划定了武王墩的保护区划，制定了保护区划统一管理规定、保护范围管理规定、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环境控制区管理规定，明确了建构筑物风貌控制原则。即：规划范围内的建构筑物按照地标性建构筑物和群体性建构筑物两类进行风貌控制。地标性建构筑物高度不超过25米，在不影响遗址风貌、不干扰景观视廊的前提下，具体形象一事一议；群体性建构筑物风貌的控制，在符合淮南的建筑风貌控制总体要求的基础上，反映楚国文化特色。
（六）保护管理措施。本章明确了本体保护措施、环境整治措施、遗址管理措施、展示利用措施，提出了考古研究计划，对《武王墩保护管理规划》与《淮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武王墩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的衔接提出了要求。
（七）分期目标及实施计划。依据“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文物工作方针与国家经济计划管理规划、地方相关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考虑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与原则、文物保护工作的程序规划、现状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地方发展计划及财政可行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对相关工作划定为近期、中期、远期分步实施，并对规划实施保障进行了明确。

